
证券代码：

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

2012-035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2011

年年

度报告》，本次依据深圳监管局关于上市公司在年报中对治理非规范情况进行特别披露的要求，现将公司治

理非规范情况进行补充披露：

《

2011

年年度报告》第六节

"

公司治理

"

一

"

公司治理

"

中，部分原文披露为：

公司整体运作规范、独立性强、信息披露规范，实际情况与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

要求基本符合。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治理的实际状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

性文件要求，未收到监管部门采取行政监管措施的有关文件。

现补充披露为：

公司整体运作规范、独立性强、信息披露规范，实际情况与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

要求基本符合。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治理的实际状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

性文件要求，未收到监管部门采取行政监管措施的有关文件。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提供未公开信息等治理非规范情况。

"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

2012-036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联想优秀供应商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我司作为联想集团供应商，应邀参加联想集团召开的全球供应商大会，并荣获

"

联想集团移动互联与家

庭事业部优秀供应商奖

"

和

"

联想集团最佳服务奖

"

两项荣誉。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588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

2012-019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

金对全资子公司史丹利化肥宁陵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以自有资金

10,000

万元人民币对全资子公司

史丹利化肥宁陵有限公司增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刊

登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2-005

）和《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09

）。

史丹利化肥宁陵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的相关手续， 并取得宁陵县工商

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411423000006230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具体内容如下：

名称：史丹利化肥宁陵有限公司

住所：宁陵县产业集聚区工业大道与黄河路交叉口

法定代表人：王经明

注册资本：壹亿圆整

实收资本：壹亿圆整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复混肥料、掺混肥料、各种作物专用肥、缓控释肥料及其他新型肥料的研发、生产、销售。

特此公告。

史丹利化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２

、

２００００２

证券简称：万科

Ａ

、万科

Ｂ

公告编号：〈万〉

２０１２－０２１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集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六届董事会

２．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３３

号万科中心

４．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周五）下午

１４

：

３０

起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王石主席

６．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７．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授权股东）共

６０８

人，代表股份

４

，

５４３

，

２６５

，

１８８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４１．３２％

。 其中，

Ａ

股股东（授权股东）共

３５８

人，代表股份

４

，

０６１

，

９１２

，

３４０

股，占公司

Ａ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４１．９６％

；

Ｂ

股股东（授权股东）共

２５０

人，代表股份

４８１

，

３５２

，

８４８

股，占公司

Ｂ

股有表

决权总股份数的

３６．６１％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授权股东）共

３３２

人，代表股份

２

，

７２５

，

０８９

，

８７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

２４．７８％

。 其中，

Ａ

股股东（授权股东）共

８２

人，代表股份

２

，

２４３

，

７３７

，

０２６

股，占公司

Ａ

股有表决权总

股份数的

２３．１８％

；

Ｂ

股股东（授权股东）共

２５０

人，代表股份

４８１

，

３５２

，

８４８

股，占公司

Ｂ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

的

３６．６１％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２７６

人， 代表股份

１

，

８１８

，

１７５

，

３１４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１６．５４％

。 其中，

Ａ

股股东共

２７６

人，代表股份

１

，

８１８

，

１７５

，

３１４

股，占公司

Ａ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１８．７８％

；

Ｂ

股股东

０

人，代表股份

０

股，占公司

Ｂ

股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０％

。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类别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

％

）

股数

比例

（

％

）

股数

比例

（

％

）

普通

决议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Ａ

股

４

，

０５４

，

８０５

，

４０５ ９９．８３％ ４０２

，

１１４ ０．０１％ ６

，

７０４

，

８２１ ０．１７％

Ｂ

股

４６３

，

４８２

，

１９９ ９６．２９％ ０ ０．００％ １７

，

８７０

，

６４９ ３．７１％

总体

４

，

５１８

，

２８７

，

６０４ ９９．４５％ ４０２

，

１１４ ０．０１％ ２４

，

５７５

，

４７０ ０．５４％

普通

决议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Ａ

股

４

，

０２７

，

４９１

，

５１３ ９９．１５％ ４１１

，

２９８ ０．０１％ ３４

，

００９

，

５２９ ０．８４％

Ｂ

股

４６３

，

４８２

，

１９９ ９６．２９％ ０ ０．００％ １７

，

８７０

，

６４９ ３．７１％

总体

４

，

４９０

，

９７３

，

７１２ ９８．８５％ ４１１

，

２９８ ０．０１％ ５１

，

８８０

，

１７８ １．１４％

普通

决议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经审

计财务报告

Ａ

股

４

，

０５４

，

７９３

，

９０５ ９９．８２％ ４０９

，

６３９ ０．０１％ ６

，

７０８

，

７９６ ０．１７％

Ｂ

股

４６３

，

４２２

，

５９９ ９６．２８％ ０ ０．００％ １７

，

９３０

，

２４９ ３．７３％

总体

４

，

５１８

，

２１６

，

５０４ ９９．４５％ ４０９

，

６３９ ０．０１％ ２４

，

６３９

，

０４５ ０．５４％

普通

决议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

分红派息方案

Ａ

股

４

，

０５３

，

３７１

，

９９７ ９９．７９％ ２

，

６２０

，

０３３ ０．０６％ ５

，

９２０

，

３１０ ０．１５％

Ｂ

股

４６３

，

４２２

，

４９９ ９６．２８％ １００ ０．００％ １７

，

９３０

，

２４９ ３．７３％

总体

４

，

５１６

，

７９４

，

４９６ ９９．４２％ ２

，

６２０

，

１３３ ０．０６％ ２３

，

８５０

，

５５９ ０．５２％

普通

决议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续聘请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Ａ

股

４

，

０５４

，

７９６

，

３２０ ９９．８２％ ３９８

，

２３９ ０．０１％ ６

，

７１７

，

７８１ ０．１７％

Ｂ

股

４６３

，

４２２

，

５９９ ９６．２８％ ０ ０．００％ １７

，

９３０

，

２４９ ３．７２％

总体

４

，

５１８

，

２１８

，

９１９ ９９．４５％ ３９８

，

２３９ ０．０１％ ２４

，

６４８

，

０３０ ０．５４％

普通

决议

关于继续与华润合作

的议案

Ａ

股

２

，

４３５

，

７４０

，

０３９ ９９．７１％ ３４３

，

７５４ ０．０１％ ６

，

７３３

，

７８１ ０．２８％

Ｂ

股

４３９

，

３３３

，

８４４ ９１．２７％ ６

，

０８０

，

６４６ １．２６％ ３５

，

９３８

，

３５８ ７．４７％

总体

２

，

８７５

，

０７３

，

８８３ ９８．３２％ ６

，

４２４

，

４００ ０．２２％ ４２

，

６７２

，

１３９ １．４６％

注：

１．

比例指按类型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相应议案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

２．

华润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于继续与华润合作的议案”，按照规定，其所持的股份

不计入该议案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参加会议的前十大股东对各议案的表决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

表决意见

２０１１

年

度董事

会报告

２０１１

年

度监事

会报告

２０１１

年 度

报 告 及 经

审 计 财 务

报告

２０１１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及 分 红 派

息方案

关于

２０１２

年

度 续 聘 请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的议案

关 于 继

续 与 华

润 合 作

的议案

华润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６１９

，

０９４

，

７６６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５

，

４５８

，

０７２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刘元生

１３３

，

７９１

，

２０８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

资基金

１００

，

７３１

，

９２１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融通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９６

，

２７３

，

００２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ＨＴＨＫ ／ ＣＭＧ ＦＳＧＵＦＰ－

ＣＭＧ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ＴＥ

ＣＨＩＮ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Ｄ

８２

，

４６９

，

７２１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７５

，

９９９

，

４３７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工

会委员会

６７

，

１６８

，

５１７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６６

，

７１２

，

０６２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注：华润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关于继与续华润合作的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麻云燕、王翠萍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二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4

2012

年

5

月

12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382

证券简称：蓝帆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1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1

日

9

：

30

（

2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二楼第二会议室

（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

4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振平先生

（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名，代表股份

90,0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5.00%

。

3.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并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并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并通过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并通过了《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9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9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7

、审议并通过了《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提交了《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进行述职，报告对

2011

年度出席

董事会次数及投票情况、 发表独立意见、 日常工作及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

《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赵春旭律师、孙凯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

2012

年

5

月

12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备查文件

1

、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山东文康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A/H

）：

000063/763

证券简称（

A/H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201225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券

发行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11

日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拟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及《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2012

年

5

月

11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公司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 根

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申请获得无条件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批复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2

日

证券代码：

600784

证券简称：鲁银投资 公告编号：临

2012-013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2

年投资者网上

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星期三）下午

15

：

00-17

：

00

点举行

2012

年投

资者网上接待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投资者接待日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

可以登录

"

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互动平台

"

（

http://irm.p5w.net/dqhd/shandong/

）

,

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

接待日活动。

出席本次投资者网上接待日的公司高管人员有：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陈瑞强先生、董事会秘书孙凯

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二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613

证券简称：北玻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7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媒体有关报道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传闻情况

2012

年

5

月

11

日， 第一财经日报发表题为 《北玻股份遭格拉斯通专利诉讼》 的报道 （以下简称

"

报

道

"

），报道中主要内容如下：

1

、针对北玻股份的专利侵权行为，格拉司通集团收集并掌握了众多确凿证据，确信北玻股份在中国境

内销售的部分机械设备侵犯了格拉司通集团所拥有的相关专利， 包括其拥有的欧洲专利

EP0261 611

及

EP0679 613

。

2

、针对北玻股份的上述侵权事实，目前，格拉司通集团已采取法律措施，向欧洲相关管辖法院递交了

起诉材料，并获得受理，案件现已进入诉讼程序。

3

、早在

2010

年

11

月，加拿大联邦法院就对格拉司通集团起诉两项独有的弯钢化专利遭侵权一案作

出胜诉判决，判决北玻股份（被告）侵犯格拉司通所拥有的专利号为

1308257

号和

2146628

号的专利权。 英

国高等法院也曾于

2006

年作出认定北玻股份侵权并支持格拉司通胜诉的判决。

二、情况说明

1

、关于涉案专利说明

（

1

）报道中提及的四个专利号：

1308257

（加拿大专利号）、

2146628

（加拿大专利号）、

EP0261611

（欧洲专

利号）、

EP0679613

（欧洲专利号）。 其中

1308257

和

EP0261611

为同族专利（同族专利是指基于同一优先权

文件，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以及地区间专利组织多次申请、多次公布或批准的内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一组

专利文献。）；

2146628

和

EP0679613

为同族专利。

1308257

（加拿大专利号）和

EP0261611

（欧洲专利号）分别

于

2007

年

9

月、

2009

年

10

月到期失效。 经过专业权威机构的评估认定，北玻股份生产设备所使用的技术

与格拉斯通的专利技术有本质性的区别，不存在专利侵权行为。

（

2

）北玻股份涉案设备仅销售

2

台，分别为：

2004

年向英国客户销售合同价格为

93.9

万美金元的一台

专用设备（涉及专利号：

1308257<

同族专利号

EP0261611>

），

2005

年向加拿大客户销售合同价格为

40.5

万

美元的一台专用设备（涉及专利号：

1308257

和

2146628<

同族专利号

EP0679613>

）。 涉案技术并不是北玻

股份的核心技术，自

2006

年后，北玻股份已经研发出更加优良的技术替代了涉案技术，涉案技术已经被淘

汰。 综合各项因素，北玻股份可能承担的损失最高为涉案设备的全部盈利和律师费用，预计不超过

800

万

元。 出于谨慎考虑，上市前公司已对两个专利案可能给公司带来的损失计提预计负债

800

万元。

综上所述，专利案对北玻股份今后的经营业绩不构成实质影响。

报道中提及的英国以及加拿大专利案信息，详见《招股说明书》第四章《风险因素》第五项《诉讼赔偿风

险》以及《重大事项提示》。

2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北玻股份尚未收到任何有管辖权法院关于与格拉斯通公司的诉讼文书。

北玻股份已经做了大量的相关准备工作，准备聘请国内和国外专业律师团队应诉、应对。 北玻股份会

根据相关进展情况进行持续披露。

三、必要的提示

北玻股份郑重提醒投资者， 北玻股份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北玻股份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洛阳北方玻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488

证券简称：金固股份 编号：

2012-021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1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5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05

月

11

日上午

9

：

30

。

（

2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富阳市富春街道丰收路

28

号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

3

）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

4

） 召集人：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金固股份

"

或

"

公司

"

）董事会。

（

5

）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孙金国先生。

（

6

）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出席情况

（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代表共

12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10,76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80,

000,000

股的

61.54%

。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

（一）、审议并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其中：

以

11,076.5

万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

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二）、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其中：

以

11,076.5

万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

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其中：

以

11,076.5

万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

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其中：

以

11,076.5

万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

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其中：

以

11,076.5

万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

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其中：

以

11,076.5

万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

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监事

2011

年薪酬的议案》，其中：

以

11,076.5

万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

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其中：

以

11,076.5

万股同意，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

权，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徐志康先生向大会作了

2011

年度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对

2011

年度公

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等

履职情况进行了介绍。

《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

2012

年

4

月

21

日巨潮资讯网（网址为

http://www.cninfo.com.

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决议。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0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600220

证券简称：江苏阳光 公告编号：临

2012-008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在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阳光科技大

厦

19

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4

人，代表股份

583,525,015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2%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长陈丽芬女士主持本

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事项

:

1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583,525,01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2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

583,525,01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3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2011

年度公司共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

706,579.06

元，母公司共实现净利润

112,079,846.49

元

,

扣除法定公积金

11,207,984.65

元，加上以前年度未

分配利润

909,168,315.97

元，本年度末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010,040,177.81

元。

2012

年，公司仍需面临一系列的不确定因素，一方面，原材料价格与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另一方面，

公司要提升核心竞争力，必须继续加大新品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的再投入，另外，目前多晶硅市场价格低

迷，公司控股子公司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司的多晶硅项目需要大量的生产流动资金。 因此，公司董事会结

合实际情况，决定

2011

年度不分配不转增，公司的未分配利润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再投入。

同意票

583,525,01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4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票

583,525,01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5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票

583,525,01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

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6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票

583,525,01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7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关联股东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回避表决）。

同意票

48,731,65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8

、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583,525,01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股份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派出的律师许成宝先生、陈晓玲女士对大会的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律师法律意见书；

3

、上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11

日

股票代码：

000937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

2012

临

-017

债券代码：

112028

债券简称：

11

冀能债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11

冀能债

"

跟踪信用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委托大公国际资信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公国际

"

）对

本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

"11

冀能债

"

（债券交易代码：

112028

）进行了跟踪评级，大公国际出具了《冀中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大公报

SD

【

2012

】

121

号），将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评定

为

AA+

，评级展望为稳定；将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评定为

AAA

。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详见

2012

年

5

月

12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冀中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388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

2012-020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由于《关于

201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均为关联股东，需要回避对该项议案的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对该项议案不予表决。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1

日（星期五）上午

10

点

2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

号荣超商务中心

A

座

9

楼）

3

、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许伟明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

3

人， 代表股份

149,400,0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74.77%

。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149,400,00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

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二）《新亚制程

2011

年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

149,400,00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

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三）《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149,400,00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

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四）《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149,400,00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

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五）《关于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149,400,00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

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六）《

201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

149,400,00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

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七）《关于聘请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149,400,00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

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八）《关于

201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由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均为关联股东，需要回避对该项议案的表决，本

次股东大会对本项议案不予表决。

（九）《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

149,400,00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

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十）《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149,400,00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

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除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股东大会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外，股东大

会不得对提案进行搁置或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之一 《关于

201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

案》因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关联股东需要回避对该项议案的表决。 由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均为关联股东，关联股东回避后，本次股东大会无法就该项议案进行表决。信达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对《关于

201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不予表决没有违反《股东大会规则》的上述规定。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麻云燕、黄劲业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5

月

11

日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贵公司

"

）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下称

"

信达

"

）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参加了贵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下

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并进行了必要的验证工作。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

"

《公司法》

"

）、《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以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对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贵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4

月

21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深圳市新亚电子制程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2

年

5

月

11

日上午

10

时，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依照前述

公告，在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3

号荣超商务中心

A

座

9

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经信达审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共

3

名，代表贵公司股份

149,400,000

股，

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74.77%

。

经信达验证，上述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行使投票表决权的资格合

法、有效。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贵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信达律师。

3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经信达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

信达认为，上述人员有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信达验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为：《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新亚制程

2011

年

年度报告》、《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关于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

201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关于聘请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

2012

年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次股东

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上述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并按《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

计票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表决结果如下：

（一）《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49,400,00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二）《新亚制程

2011

年年度报告》

149,400,00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三）《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49,400,00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四）《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49,400,00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五）《关于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149,400,00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六）《

201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149,400,00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七）《关于聘请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49,400,00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八）《关于

201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由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均为关联股东，需要回避对该项议案的表决，本

次股东大会对该项议案不予表决。

（九）《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149,400,00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十）《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49,400,000

股赞成，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0%

。

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除因不可抗力等特殊原因导致股东大会中止或不能作出决议外，股东大

会不得对提案进行搁置或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之一 《关于

201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

案》因涉及关联交易，根据有关规定，关联股东需要回避对该项议案的表决。 由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均为关联股东，关联股东回避后，本次股东大会无法就该项议案进行表决。信达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对《关于

201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不予表决没有违反《股东大会规则》的上述规定。

信达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信达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信达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签字律师 麻云燕

负责人：麻云燕 黄劲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一日


